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98年陽明書屋研習基地提供戶外教學使用實施計畫

壹、宗旨

落實教育部優質學習施政主軸及本館普及科教服務之核心價值，提供陽明書屋科學研習基地作為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習科學知識場所，以推行提供優質完備的學習環境，特訂定本實施計畫。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以下簡稱本館）
二、協辦單位：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下簡稱陽管處）
參、辦理時間
一、以98年4、5及9月每週一至週五提供申請使用為原則，請於申請前，先來電洽詢場地是否有空檔。
二、前述月份以外欲申請使用者，請先來電洽詢，由本館向陽管處協調使用時間。

三、6月份及8月31日至9月5日急難救助協會辦理急難救助訓練，不開放申請。

肆、參加對象

由宜蘭縣、基隆市、臺北縣、臺北市及桃園縣等五縣市國民中小學校以班級為單位申請使用，每場次師生人數以90人為限。

伍、書屋設備及資源：

一、大教室一間（90人）、小教室2間（45人）及木頭地板教室一間，教室均備有視聽設備。

二、豐富自然環境資源：巡狩步道、梅園、森林公園。

三、中興賓館：參觀中興賓館需向陽管處購買門票，優待票價每人30元。由陽管處派遣專人導覽解說，課程約1小時。
陸、課程內容

一、由申請學校教師自行帶領學生，配合本館編印之陽明山戶外研習手冊或自行設計教學活動進行自然科學或數學戶外教學。
二、本活動教學課程，本館提供相關設備如顯微鏡、數學敎具及陽明山戶外研習手冊可供老師參考設計教學單元，歡迎學校或團體老師多加利用。

柒、活動經費

一、參加學校請自行僱用交通工具，每場次本館針對僱用車輛之車資酌予支應，每輛車最多支應3500元，最高以2輛車7000元為限。
二、其餘保險費或其他行政費用由參加班級自行負擔。

三、本項交通費本館共計匡列21萬元經費支應，支應至經費用罄為止，經費用罄後，仍開放申請使用場地，惟各項費用則由申請學校自行負擔。
捌、實施方式

一、請參加學校於教學活動日前一個月以傳真方式將申請表（如附件一）傳真至本館(傳真電話：02-6611-8500)，本館將依傳真時間先後安排，申請表請上網下載(網址：http//www.ntsec.gov.tw點選活動資訊/戶外科學教育基地研習)。

二、電子信件寄送或傳真教學（教案）內容綱要供本館核定後，檢送領據
辦理經費核撥。

三、完成活動之單位，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檢具僱用車輛之車資單據（黏貼於黏貼憑證）及活動成果報告表電子檔光碟]（如附件二）辦理經費核銷。本項核銷作業時效列入爾後參與本館相關活動之審核標準，務請於期限內完成核銷事宜。
玖、注意事項
一、教學活動所須教具及學具，由帶隊教師或參加學生自行準備。
二、經本館通知錄取之班級，請帶隊教師於活動三日前提供參加人員被保險名單。
三、教學活動如跨越用餐時間，請自行準備餐點。

四、參與活動學校，應自行投保平安保險，以保障學生活動安全。

五、請以大忠館教室、巡狩步道、梅園及森林公園為主要教學活動範圍，並勿自行進入中興賓館參觀。進入步道或樹林中，應遵守國家公園相關法令規定，勿任意捕捉及採集動植物，捕捉動物、昆蟲觀察時，應於觀察結束後放回。
五、於步道或樹林內辦理教學活動，應以團體帶隊方式進行，禁止學生任意奔跑嬉戲，園內多處長草雜生，常有蛇類出現，請維持秩序並注意學童安全。
六、参與本項活動之學校，於活動進行期間，請帶隊教師督促學生注意安全、謹守秩序與本館有關規定，並配合本館服務人員之輔導。
七、報名申請使用班級教師如須於教學活動前勘查場地者，請與本館承辦人員聯繫安排，本館提供陽明山戶外研習手冊供教學設計參考。（本館聯繫電話請撥 02-66101234 轉 1520楊先生）。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陽明書屋戶外教學場地使用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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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email
	


聯絡人：                 單位主管：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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